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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行政人員編制任用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108.12.04 第 176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條次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五條 行政人員須具備之資格如下： 

一、 管理員：高中高職畢業者，未

具高中高職學歷以工友任

用。 

二、 辦事員、技佐、護士： 

(一) 大專畢業者。 

(二) 技佐、護士尚須具有擬

任職務性質相近專門執

照者。 

三、 組員、技士：  

(一) 碩士畢業者。 

(二) 大學畢業且有四年以上

工作經歷者。 

(三) 曾任辦事員、技佐、護士

四年以上，且最近四年

中考績三次甲等者。 

(四) 技士尚須具有有擬任職

務性質相近專門執照

者。 

四、 秘書、編審、輔導員、專員、

技正： 

(一) 博士學位畢業者。 

(二) 碩士畢業且有八年以上

工作經歷。 

 

 

 

 

(三) 大學畢業且有十年以上

曾任公私立專科以上學

行政人員須具備之資格如下： 

一、 管理員：高中高職畢業者，未

具高中高職學歷以工友任

用。 

二、 辦事員、技佐、護士： 

(一) 大專畢業者。 

(二) 技佐、護士尚須具有擬

任職務性質相近專門執

照者。 

三、 組員、技士：  

(一) 碩士畢業者。 

(二) 大學畢業且有四年以上

工作經歷者。 

(三) 曾任辦事員、技佐、護士

四年以上，且最近四年

中考績三次甲等者。 

(四) 技士尚須具有有擬任職

務性質相近專門執照

者。 

四、 秘書、編審、輔導員、專員、

技正： 

 

(一) 碩士畢業且有八年以上

工作經歷，其中四年需

曾任公私立專科以上學

校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

且服務成績優良之教職

員年資者。 

(二) 大學畢業且有十年以上

曾任公私立專科以上學

增加秘書級

之任用資格，

並刪除秘書

級、二級主管

具碩士學位

之相關經歷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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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

且服務成績優良之教職

員年資者。 

(四) 曾任組員、技士八年以

上，薪級已達三一〇，且

最近四年中考績三次甲

等者。 

(五) 技正尚須具有擬任職務

性質相近專門執照者。 

五、 二級主管： 

(一) 博士學位畢業者。 

(二) 碩士畢業且有十年以上

工作經歷。 

 

 

 

 

(三) 曾任秘書、編審、輔導

員、專員、技正二年以

上，且最近二年考績均

為甲等者。現有祕書如

其當初任用時，未具有

目前所訂秘書、編審、輔

導員、專員、技正之資格

者，不適用本款之規定

改任二級主管。 

(四) 曾任組員十年以上，且

最近四年中考績三次甲

等者。 

校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

且服務成績優良之教職

員年資者。 

(三) 曾任組員、技士八年以

上，薪級已達三一〇，且

最近四年中考績三次甲

等者。 

(四) 技正尚須具有擬任職務

性質相近專門執照者。 

五、 二級主管： 

(一) 博士學位畢業者。 

(二) 碩士畢業且有十年以上

工作經歷，且其中四年

需曾任公私立專科以上

學校與現職職務等級相

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教

職員年資者。 

(三) 曾任秘書、編審、輔導

員、專員、技正二年以

上，且最近二年考績均

為甲等者。現有祕書如

其當初任用時，未具有

目前所訂秘書、編審、輔

導員、專員、技正之資格

者，不適用本款之規定

改任二級主管。 

(四) 曾任組員十年以上，且

最近四年中考績三次甲

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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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行政人員編制任用辦法修正後全文 

81.10.07.第 138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86.09.03.第 146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05.04.第 165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06.05 第 168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12.04 第 176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規範行政人員之編制及任用資格，以推行行政業務，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行政人員包含行政單位及學術單位發給任用書，辦理行政業務之人員。 

第三條 行政單位人員之編制、任用：  

一、 行政單位人員除主管可聘請專任教師兼任外，原則均為專任行政人員，如

有授課者，另發給兼任教師聘書；但主管每週應義務授課二小時。。 

二、 行政單位人員之編制另行公布之。   

第四條 學術單位協辦行政業務人員之編制、任用：  

一、 各學系或獨立研究所置組員一名，協助系所主管辦理系所務。另依系所合

一原則，所務由相關學系組員協助兼任之，惟下列三種情形之系所，可另

聘辦事員一名：  

(一) 須負責全校性共同科之學系，但已符合其他各目而有二名行政人員編

制者不得再行增聘。  

(二) 學系各年級均為雙班，且設有研究所。  

(三) 學系各年級均為三班以上。  

二、 組員兼辦所務者，可另給予津貼。但組員、辦事員編制二名以上，則不另

支給津貼。 

三、 各學院置專任祕書一名，協助院長辦理院務。 

第五條 行政人員須具備之資格如下： 

一、 管理員：高中高職畢業者，未具高中高職學歷以工友任用。 

二、 辦事員、技佐、護士： 

(一) 大專畢業者。 

(二) 技佐、護士尚須具有擬任職務性質相近專門執照者。 

三、 組員、技士：  

(一) 碩士畢業者。 

(二) 大學畢業且有四年以上工作經歷者。 

(三) 曾任辦事員、技佐、護士四年以上，且最近四年中考績三次甲等者。 

(四) 技士尚須具有有擬任職務性質相近專門執照者。 

四、 秘書、編審、輔導員、專員、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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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博士學位畢業者。 

(二) 碩士畢業且有八年以上工作經歷。 

(三) 大學畢業且有十年以上曾任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

且服務成績優良之教職員年資者。 

(四) 曾任組員、技士八年以上，薪級已達三一〇，且最近四年中考績三次

甲等者。 

(五) 技正尚須具有擬任職務性質相近專門執照者。 

五、 二級主管： 

(一) 博士學位畢業者。 

(二) 碩士畢業且有十年以上工作經歷。 

(三) 曾任秘書、編審、輔導員、專員、技正二年以上，且最近二年考績均

為甲等者。現有祕書如其當初任用時，未具有目前所訂秘書、編審、

輔導員、專員、技正之資格者，不適用本款之規定改任二級主管。 

(四) 曾任組員十年以上，且最近四年中考績三次甲等者。 

第六條 本辦法所列之人員均依編制內實缺發給任用書、敘薪、調薪。  

第七條 留職留薪及留職停薪之規定原則不適用於行政人員。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